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國立苑裡高級中學110學年度午餐供應實施計畫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供應會組織及運作要點辦理。
二、目的：
（一）推行營養教育，增進學生飲食禮儀與衛生習慣之養成，以促進身心健康。
（二）提供全校師生營養均衡、衛生安全之學校午餐。
（三）結合民間資源，期以專業服務供應學生營養均衡膳食，並加強監督輔導功能以提昇學校午餐品質。
（四）培養勤勞、服務、合群及互助之美德，以達到群育之目的。
三、午餐工作組織：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供應會組織及運作要點第五點成立學校午餐供應會。
（二）午餐供應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2次。
（三）學校、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與廠商職務分工：
1、學校：營養衛生教育、用餐情形考核。（※授權本校衛生組成立餐飲衛生管理小組）
2、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代辦學生午餐團膳，食譜審核及研究改進、費用收支、不定期訪查供應廠商。
3、廠商：除了提供營養衛生之午餐、加強自有廚房清潔衛生管理外，需協助學校推行午餐教育、辦理營養分析與食譜設計、提供午餐資訊及用餐餐具及廚餘處理等事宜。
四、午餐辦理方式：
（一）委外辦理：委託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依據採購法相關規定公開招標，以最有利標評選方式，評選優勝廠商 3 家以上，由廠商在其自有廚房製備桶餐運送到校，防疫期間或由餐盒方式替代之。
（二）供應對象：本校學生（含住宿生）及教職員工。
（三）收費標準及方式：學生及教職員工每餐以48元計，學生午餐費以學期在校用餐天數計費，學生領取繳費單依規定方式繳費。
（四）付款方式：於次月初由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統計當月用餐餐數及人數，與廠商對帳無誤後，由廠商辦理請款。
（五）選擇供餐廠商：每月下旬發給各班次月供餐廠商意願調查表，經彙整後通知廠商供餐。

五、實施午餐教育：
（一）利用網路或舉辦有獎徵答方式，宣導營養衛生常識。
（二）利用朝會時間，進行午餐教育宣導。
（三）用餐時，進行午餐教育隨機教學，指導飲食禮儀，養成良好用餐習慣。
（四）開闢午餐專欄，張貼食品營養、食品衛生相關宣導資料。
六、預期效果：
（一）推展良好營養教育，培養學生正確飲食禮儀與習慣。
（二）促進學校及家庭良好關係。
七、評鑑考核
（一）定時召開午餐工作檢討會，提出檢討改進意見與建議。
（二）接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衛生單位之考核，並依建議與改進事項進行修正。
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午餐供應會召開臨時會議提出討論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